2、 [bookmark: _Toc17643817][bookmark: _Toc43709130]服务要求
（一）驻场服务
1.人员要求
为保障南昌县水污染防治技术团队正常运行，中标单位在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配备驻场人员4名（含项目经理1人），要求环境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公文写作、数据处理、分析研判、业务指导、沟通协调、排查采样等能力，并协助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其中，驻场项目经理应具备一定文字材料写作水平；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统筹管理能力和团队管理经验，能协调公司有关人员及设备等资源。驻场人员至少3人具备驾驶证。
说明：环境类专业包括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环境保护、环境监测、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水环境、环境污染治理。
[bookmark: OLE_LINK1]2.设备保障
配备1台燃油SUV、2台续航里程不低于400公里电动汽车及1台无人机，用于保障日常巡查采样、排查、应急等工作；配备常用指标快速检测包、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或多参数快速检测仪；并根据实际服务需求，按需配备其他相关辅助设备。
设备规格参数
	序号
	设备
	项目内容
	规格参数

	1
	快速检测包、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或多参数快速检测仪
	COD快速检测包
	0-100mg/L

	
	
	氨氮快速检测包
	0-10mg/L

	
	
	总磷快速检测包
	0-1mg/L

	
	
	pH
	测量范围：0–14pH

	
	
	溶解氧
	测量范围：0-50mg/L

	
	
	电导率
	测量范围：0-200mS/cm

	
	
	温度
	测量范围：-5-50℃

	
	
	浊度
	测量范围：0-1000NTU

	2
	无人机
	续航时间
	≥30min

	
	
	设备要求
	RTK不可拆卸、RTK定位精度：水平：1 厘米 + 1 ppm；垂直：1.5 厘米 + 1 ppm

	
	
	数字变焦倍数
	不低于112倍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21m/s

	
	
	基础飞行功能
	支持一键起降、智能返航、断点续飞、航线规划、低电量自动返航


3.驻场要求
南昌县水污染防治技术团队由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水股管理。驻场人员在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办公，上下班时间与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工作时间一致，不得无故迟到早退，外出办公需请假；驻场人员按要求落实应急值班。驻场项目经理定期参加组织的有关会议，无法参加的需协调团队其他成员参会，不得无故缺席；驻场项目经理每周报告服务工作情况及计划，驻场成员日常工作中遇到问题情况需及时请示报告，不得擅自做主；人员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随意更换，如遇特殊情况需双方协商，经采购人同意方可更换；驻场人员无法达到工作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人员，技术团队需在10个工作日内重新安排符合要求的人员，更换人员后仍无法达到工作要求，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驻场人员一切人身和意外事故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保密要求
成交服务商应对采购人提供的文件、图件等资料和提供服务期间产生的数据成果保密，不得用于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以外的第三方,不得擅自拷贝或泄露数据。成交服务商应签订保密协议，加强相应安全管理，在服务过程中若出现安全事故，产生的法律责任及经济纠纷均由成交服务商承担。
5.工作纪律
驻场服务期间，严禁对服务对象吃、拿、卡、要，不得接受服务对象的礼品和宴请；不得以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名义开展合同之外的工作、谋取不正当利益及做出损害政府和领导干部形象的行为。
（二）服务内容
1.考核断面建档及更新
（1）对南昌县“十五五”国、省断面分别建立档案，形成“一断面一档”基础信息表，包括断面名称、位置、所属区域、责任县区、断面类型、断面考核目标、水质监测数据及断面上游10公里汇水范围南昌县境内污染源或排污口调查分析结果等。持续更新完善档案信息，主要包含最新水质数据及变化情况，并对断面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动态记录分析。
完成时间：2026年7月初步完成“一断面一档”，之后逐步完善。
2.水质监测数据研判分析
（1）根据南昌县地表水断面（国控、省考）监测数据、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入河排污口以及污染源排放等数据成果，结合现场排查溯源情况和历史监测数据开展研判分析，提出预警及对策建议，编制南昌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报及专项报告等，各报告需附问题清单、原因分析、相关整改措施及进展等。
完成时间：南昌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报在监测数据产生一周内，专项报告按实际要求完成。
（2）实时跟踪南昌县建有自动监测站的断面、水源地水质，对当日水质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警并简要分析。出现临界值或超标值时立即反馈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水股及属地乡镇。必要时对相关断面进行现场采样和排查，将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分析汇入现场巡查报告。
完成时间：现场排查报告在巡查后两日内出具。
（3）协助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水股对上级下发的相关水质情况通报进行数据分析，并做好重点断面跟踪监测、超标原因分析及申诉工作。
完成时间：按实际要求完成。
3.日常巡查
（1）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国省断面开展现场巡查（每月至少1次），并形成报告。
（2）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县乡两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现场巡查（每月至少1次），并形成报告。
（3）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城区劣V类水体点位现场巡查（每月至少1次），并形成报告。
（4）在蓝藻易爆发的夏秋季，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对赣江等重点水域开展无人机巡飞，并形成报告。
完成时间：第1、2、3项在巡查结束后两日内提供报告；第4项在巡飞结束当日提供报告。
4.重点排查
（1）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上级通报的问题断面进行排查溯源，并形成排查报告。
（2）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水源地水质超标的问题进行排查溯源，并形成排查报告。
（3）综合利用快检设备、无人机、无人船、现场采样等方式，对上级通报的问题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溯源，并形成排查报告。
完成时间：在排查结束后两日内提供报告。
5.其他服务
（1）协助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水股安排的其他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2）在水生态环境工作攻坚期内（时间约1个月），供应商可另派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服务。
（3）为做好项目支撑工作，除驻点人员外，供应商配备后援技术专家团队（不少于3人），提供远程技术支持工作。
（三）考核办法
	具体服务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断面建档
	6
	按照采购人需求完成断面建档工作，得6分。每缺少1个断面扣1分，扣完为止。
	

	水环境质量月报
	6
	按照采购人需求完成数据研判分析，得6分。每缺少1份报告扣0.5分，扣完为止。
	

	日常巡查
	48
	按照采购人需求定期开展断面巡查工作，得12分，每缺少1个月的巡查扣1分，扣完为止。
按照采购人需求定期开展水源地巡查工作，得12分，每缺少1个月的巡查扣1分，扣完为止。
按照采购人需求定期开展城区水体巡查工作，得12分，每缺少1个月的巡查扣1分，扣完为止。
[bookmark: OLE_LINK2]按照采购人需求开展蓝藻水华工作，得12分，每缺勤1次巡飞的扣1分，扣完为止。

	

	重点排查
	24
	按照采购人需求开展排查溯源，精准识别问题，提出对策，形成报告，得24分。
缺勤排查溯源，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排查溯源报告被上级生态环境部门通报退回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其他工作
	10
	按照采购人需求完成交办的工作，得10分。
[bookmark: OLE_LINK6]未完成1项扣1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6
	驻场人员严格按照南昌市昌南生态环境局上下班有关制度及应急值班，得6分。
如发现无故迟到早退现象或未按要求应急值班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10天内，成交供应商驻场人员、车辆及相关设备未到场服务的，每逾期1天扣除合同金额的3%，逾期1个月终止合同。



[bookmark: _GoBack]考核结果判定:90分以上不扣除服务费，90分以下，每低2分，扣1%的服务费。
